
证券代码：600530         证券简称：交大昂立      公告编号：临 2023-052 

 

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公司监事会取消 

股东提案相关事项的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27 日收到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二部下发的《关于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取消股东提

案相关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23】0767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问询

函》全文内容如下： 

 

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6 月 27 日，你公司发布《关于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取消议案的公

告》，监事会审议通过取消 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相关选举董事、监事的议案及解

聘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中兴华）的议案，涉及公司股东大众交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及上海韵简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先后提交的共 9个议案，该事项影响重大。为

督促公司规范运作，维护公司及全体投资者合法权益，根据本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3.1.1条的有关规定，请你公司进一步补充披露下述信息。 

一、前期公告显示，监事会分别于 6 月 5 日及 6 月 19 日收到股东方包括选举董事、

监事及解聘中兴华在内的相关提案，并经审议通过后同意召开临时股东大会，作为召集

人将相关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而 6月 27日，监事会又主张股东方提交的选举董事、

监事相关议案不符合《公司章程》，不得作为表决事项，同时中兴华已辞任，对其解聘不

构成内容有效的提案，因此也无须审议。公司前后信息披露严重不一致，影响投资者预

期。请公司监事会补充披露：（1）前后三次就相关股东提交的议案进行审议时形成相互

冲突结论的背景、过程及合理性；（2）结合前述情况，说明监事会审议相关议案时是否

勤勉尽责，是否有意误导市场预期。 

二、公告显示，监事会作为召集人取消选举董事、监事相关议案，主要理由为本次



股东大会关于选举董事、监事的议案未经《公司章程》第八十三条约定的董事、监事提

名程序，不符合《公司章程》规定，不得作为表决事项，同时中兴华已辞任，对其解聘

不构成内容有效的提案，无须审议。请公司监事会补充披露：（1）取消相关议案的理由

是否符合《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第九条、第十四条规定，是否涉嫌限制股东提案权，

是否违反《公司法》相关规定；（2）召集人取消相关议案是否已取得股东方同意，是否

符合《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第九条、第十九条规定。请律师发表明确意见。 

三、公告显示，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将审议包括罢免董事、监事及聘任会计

师事务所等对年报披露及公司治理具有重大影响的事项。请公司监事会补充披露：（1）

取消相关议案对股东大会决议效力的影响，是否会进一步加剧公司控制权争夺的混乱局

面，公司就该事项的处理及应对措施；（2）结合《公司章程》及罢免董事、监事相关议

案的可能结果，说明相关事项是否会影响董事会和监事会正常履职，后续董事会、监事

会的席位及运作方式，相关事项是否会对公司治理造成重大不利影响，导致公司生产经

营失序；（3）请充分说明相关事项对公司控制权、正常生产经营及信息披露的影响，向

投资者充分提示风险。请律师就问题（2）发表明确意见。 

四、截至 2023年 6月 27 日，公司仍未披露 2022 年经审计的年报及 2023 年一季报，

请公司董事会补充披露自 2023年 4月 30日以来的履职情况及年报披露进展。公司全体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勤勉尽责，加快推进定期报告编制、审计、披露工作，

尽快依规披露年报。 

请你公司收到本函后立即对外披露并于 2 个交易日内披露对本问询函的回复。你公

司和全体董事、监事应当本着对投资者负责的态度，妥善处理上述重大事项，切实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做好风险揭示工作，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公司收到《问询函》后，高度重视，立即组织相关人员进行监管工作函回复工作，

公司将根据《问询函》要求，就上述事项予以回复并公开披露。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相关公告，

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六月二十七日 


